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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2019-055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4,000

万吨

/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石化” ）在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投资建设的“4,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一

期）”（以下简称“项目” ）目前已完成工程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前期工作，相关装置已

具备投运条件。 公司现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将第一批装置（常减压及相关公用工程装置

等）投入运行。

该项目的投产，一方面有助于公司构建“原油—芳烃（PX）、烯烃—PTA、MEG—聚

酯—纺丝—加弹” 一体化产业链，实现高质高效的规模化生产，降低产品成本，进一步增

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公司总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将会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在芳烃及乙烯产业方面的话语权， 带动中下游化工产品的生产、加

工和销售，实现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司管理层及浙石化全体员工将以安全稳步开车为首要任务，在投产运行过程中精

心调试，实现一期工程顺利开车，并产出合格产品。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公司简称：博瑞传播 证券代码：

600880

编号：临

2019-031

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相关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及控

股的3家子公司分别向关联方成都澜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澜海投资” ）转让

持有的共计14家子公司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32251.21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30日、2019年1月3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14家子公司的股权已过户至澜海投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19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00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时，下午13:00-15:00时；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9

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

七层703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安德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1人， 代表股份

542,490,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0.1715%。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 代表股份

494,079,2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5.6943� %。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48,411,4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4.477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2,619,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7912%。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207,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3140%；参加网络投票的17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48,411,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477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42,386,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07%；反对10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93%；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331%；反对10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42,38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01%；反对10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99%；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274%；反对10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42,386,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07%；反对10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93%；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331%；反对10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42,386,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07%；反对10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93%；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331%；反对10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2,386,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07%；反对10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93%；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331%；反对10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2,379,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95%；反对1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05%；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0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226%；反对1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2,38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01%；反对10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99%； 弃权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274%；反对10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2,386,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07%；反对10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93%； 弃权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331%；反对10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外币借款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2,379,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95%；反对1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05%；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0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226%；反对1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2,378,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94%；反对1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06%；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0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216%；反对11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2,382,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01%；反对1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86%；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62,5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8274%；反对1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14%；弃权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2%。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2018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已于2019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薛玉婷律师、 徐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19-039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向重庆用友软件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拟与控股子公司浙江用友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用友” ）共同对重庆用友软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用友” ）进行增资。

公司拟以增资754.5万元人民币现金的方式持有重庆用友增资后82%股权。 浙江用友拟以增资

165.5万元人民币现金的方式持有重庆用友增资后18%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详情请见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重庆用友软件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公

告》（临2019-040）。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公司关于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决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金额计人民币叁亿元整，期限

为壹年。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19－040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重庆

用友软件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增资现金754.5万元人民币的方式持有

重庆用友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用友）增资后82%股权。 控股子公司浙江用友软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用友）拟以增资165.5万元人民币现金的方式持有重庆用友增资后18%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与控股子公司浙江用友共同对重庆用友进行增资。 公司拟以增资754.5万元现金人民币

的方式持有重庆用友增资后82%股权。 浙江用友拟以增资165.5万元现金人民币的方式持有重庆用

友增资后18%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 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介绍

（一）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68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京

注册资本：191491.264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零售图书；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呼叫中心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

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7月07日)；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

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4月16

日)；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

打印纸和计算机耗材；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数据库服务；销售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出租办公用房。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第一类增值

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

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二）浙江用友软件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68号(北)二楼B2156室

法定代表人：陈强兵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成果转让；计算机软件、硬件及外部设备；

批发、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打印纸，计算机耗材；企业管理咨询；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

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重庆用友软件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160号

法定代表人：陈强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80万元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的开发、销售和技术服务；财会电算化管理服务。（法律、

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或许可的，取得审批或许可后，方可经营。 ）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重庆用友软件有限公司

（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160号

（四）法定代表人：陈强兵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80万元

（六）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的开发、销售和技术服务；财会电算化管理服务。

（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或许可的，取得审批或许可后，方可经

营。 ）

（七）重庆用友增资前后出资额及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名称

增资前出资额及股权比例 增资后出资额及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65.5 81.88 820 82

浙江用友软件有限公

司

14.5 18.12 180 18

合计 80 100 1000 100

（八）重庆用友软件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简要财务及经营数据如下：截止2018年12月31日，资

产总额为16,890,009.10元、负债总额为38,627,349.25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1,737,340.15元、

营业收入为264,032.63元、净利润为-11,152,873.79元。

（九）本次投资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增资方案

公司向重庆用友增资人民币754.5万元，其中：754.5万元用于实缴重庆用友新增注册资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用友向重庆用友增资人民币165.5万元， 其中：165.5万元用于实缴重庆用

友新增注册资本。

（二）增资款的用途

各方同意，上述增资款，用于按各方共同认可的预算和经营计划书进行的业务拓展，或用于增

加运营资本和固定资产。

（三）法律责任

1、如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且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方应赔偿其他方因此遭受的一切

实际损失。

2、各方应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履行各自义务，一方延期履约或者履约不符合协议约定的，守约

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约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对用友3.0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六、风险提示

公司此次完成增资后，将进一步扩大其业务规模，综合考虑重庆用友在重庆地区实现企业管理

数字化的市场潜力及激烈竞争力，存在人才引进及管理的风险，若不能达到投资目的或将产生投资

损失。

公司将及时披露对外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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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被否决的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谢建平先生主持。 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下午2：00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金河路 66�

号四川川投国际酒店一楼V801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3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37,

034,4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440％。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人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36,028,8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212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005,6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后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7,034,448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6,837,1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3%；反对194,6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4,093,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193%；反对194,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18%；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9%。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7,034,448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6,916,6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115,1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4,172,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56%；反对115,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55%；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9%。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7,034,448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6,916,6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115,1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4,172,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56%；反对115,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55%；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9%。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7,034,448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6,916,6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115,1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4,172,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56%；反对115,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55%；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9%。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7,034,448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6,725,3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4%；反对306,4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981,5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370%；反对306,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441%；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9%。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9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7,034,448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6,916,6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115,1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4,172,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56%；反对115,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55%；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9%。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预算方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7,034,448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6,916,6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115,1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4,172,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756%；反对115,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55%；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9%。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发展战略》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7,034,448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6,843,0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4%；反对188,7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2,7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4,099,2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606%；反对188,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205%；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9%。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为537,034,448股。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536,867,13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 反对121,009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弃权46,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4,123,3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292%；反对121,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468%；弃权46,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24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授权委托代表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

如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铃、吴金凤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21日

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19]D0005号

致：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四川双马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原件

或影印件，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章程；

2.《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3.《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参会股东的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5.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贵公司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正本及副本均真实、完整，贵公司已向本所披

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和文件，且无任何隐瞒、遗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本

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于2019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告了《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 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

间、会议召开方式、投票规则、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董事会又于2019年5月11日在巨

潮资讯网站、《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四川双马水泥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催告通知》。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5

月20日14:00时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金河路66号四川川投国际酒店一楼V801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

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亦遵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了网络投票。网络投票时间分别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交易日的9:30至11:30时，13:00至15:00时；（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5月19日15:00至2019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相关账户的投票，按照《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经查验，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

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

经核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共计3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537,034,448股份，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44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36,

028,810股股份，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123%。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以及股东授权委托书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名称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进行了验证；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共计3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05,638股股份，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317%。 上述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的合法性已经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资格

除公司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

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了股东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经合并统计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获得有效

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6,837,1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3％；反对194,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093,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6193％；反对194,6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618％；弃权2,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89％。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6,916,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11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172,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756％；反对115,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055％；弃权2,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89％。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6,916,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11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172,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756％；反对115,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055％；弃权2,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89％。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6,916,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11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172,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756％；反对115,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055％；弃权2,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89％。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6,725,3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4％；反对306,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981,5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7.8370％；反对306,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1441％；弃权2,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89％。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9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6,916,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11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172,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756％；反对115,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055％；弃权2,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89％。

7、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预算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6,916,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1％；反对11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172,8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1756％；反对115,1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055％；弃权2,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89％。

8、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发展战略》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6,843,0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4％；反对188,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099,2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6606％；反对188,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3205％；弃权2,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89％。

9、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6,867,1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反对121,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4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123,3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8292％；反对121,0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468％；弃权46,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240％。

经查验，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负责人

李大鹏

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李 铃

吴金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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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8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9

年4月25日及2019年5月1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刊登的《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2018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

的公告》等相关内容。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将以1�元

总价回购注销新余顺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文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杜勇、何永平、李坤一、刘仲辉、赵思勤、韩汇如等8名股东2018年度应补偿股份18,168,042

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1,262,230,125股的1.4394%。 上述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将由原1,262,230,125股变更为1,244,062,083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份将导

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

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此外，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业绩补偿股份的

回购和注销，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798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

2019-021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厦门

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0213破1号之三】。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破产事件概述

2016年11月7日，公司收到北京中水海龙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关于申请对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阳洲公司” ）进行破产清算的

《破产申请书》等。申请人以新阳洲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为由，向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新阳洲公司破产。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

院根据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02破终2号】的终审裁定，于2017年12

月11日受理了新阳洲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17-073、2017-084）。

二、裁定依据及主要裁定意见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认为：新阳洲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其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宣告厦门新阳洲水产品工贸有限公司破产。

本裁定自即日（2019年5月10日）起生效。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新阳洲公司的破产清算自法院受理并指定管理人接管后已经不纳入公司的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 宣告破产后，破产清算工作仍在进行中，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目

前暂无法确定。公司将根据破产事项的进程，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备查文件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7）闽0213破1号之三】

特此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证券简称：河北宣工 股票代码：

000923

公告编码：

2019-23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于2019年5月20日收到公司董事王凤女士递交的辞呈， 因人事

调整原因， 王凤女士申请辞去相关职务， 不在公司任职。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人员的辞职报告自送达

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关于新增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为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代销机构的

公 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丰中国” ）签订了基金销售代理协议。 自本公告之日起，新增汇丰中国为

本公司旗下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的代销机构。 机构客户（不含个人客户）可以通过汇

丰中国的销售网点办理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有关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的具体事宜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汇丰中国

客服电话：400-821-8878

网站： www.hsbc.com.cn

2、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9-4888

网址：www.cifm.com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